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3) 

 

海外監管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

出。 

茲載列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

下資料全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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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2024年，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下简称“审计委员会”）落实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境内外上市地证券监管规则的

要求，根据《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审计委员会

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督促外部审计师诚实守信、勤勉尽

责，切实履行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工作的职责。现将审计委员会

对2024年度外部审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立信”）及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港立信”）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续聘及资质审查情况 

2024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续聘立信和香港立信为公司2024年度外部审

计师的有关议案。经评估，审计委员会认为立信和香港立信具备

相应的执业资质和投资者保护能力，能够胜任公司审计工作，未

发现违反诚信和独立性的情况，公司续聘外部审计师的审议程序

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监管要求。审计委员会同意续聘立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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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信为公司2024年度境内及境外审计师，并同意将相关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情况 

（一）2024年8月16日，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听取了立信和香港立信关于2024年半年度审阅情况的汇报，

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半年度报告等议案，并同意

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25年1月15日，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听取了立信和香港立信关于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计划，就

审计范围、重要时间节点、人员安排、审计重点等相关事项进行

了沟通，审计委员会审核后同意该计划；审阅了公司2024年度财

务会计初步报表，并同意提交立信和香港立信进行审计。 

（三）2025年3月14日，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听取了立信和香港立信关于公司审计内容相关调整事项、审

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审计报告的出具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2024年年报中的财务信息、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等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总体评价 

审计委员会认为，立信和香港立信能够依照业务规则、行业

自律规范及审计业务约定书的相关规定，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

度执行审计和审阅工作，按时完成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审阅

及2024年年度报告审计的相关工作，未发现其违反职业道德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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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执业规范的情形，能够胜任公司审计工作。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3月18日 


